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相城区元和科技园中创路333号公司三楼北C105U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3
53
121,008,581
121,008,581
74.3081
74.30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周建明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朱文元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71,921
比例（%）

99.9697

反对

票数

20,160
比例（%）

0.0167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13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64,820
比例（%）

99.9638

反对

票数

20,160
比例（%）

0.0167

弃权

票数

23,601
比例（%）

0.019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64,820
比例（%）

99.9638

反对

票数

19,01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24,751
比例（%）

0.020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64,020
比例（%）

99.9632

反对

票数

19,01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25,551
比例（%）

0.021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47,439
比例（%）

99.9495

反对

票数

36,741
比例（%）

0.0304

弃权

票数

24,401
比例（%）

0.02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66,970
比例（%）

99.9656

反对

票数

19,810
比例（%）

0.0164

弃权

票数

21,801
比例（%）

0.018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66,130
比例（%）

99.9649

反对

票数

18,850
比例（%）

0.0156

弃权

票数

23,601
比例（%）

0.0195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43,115
比例（%）

99.9459

反对

票数

51,865
比例（%）

0.0429

弃权

票数

13,601
比例（%）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48,420
比例（%）

99.9503

反对

票数

46,560
比例（%）

0.0385

弃权

票数

13,601
比例（%）

0.0112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55,540
比例（%）

99.9562

反对

票数

34,591
比例（%）

0.0286

弃权

票数

18,450
比例（%）

0.0152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与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0,950,540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40,391
比例（%）

0.0334

弃权

票数

17,650
比例（%）

0.014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6

7

8

9

1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4年
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2025 年度财
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5年
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5年
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公
司与子公司
及子公司之
间相互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66,982

1,566,142

1,543,127

1,548,432

1,550,552

比例（%）

97.4132

97.3610

95.9302

96.2600

96.3918

反对

票数

19,810

18,850

51,865

46,560

40,391

比例（%）

1.2315

1.1718

3.2242

2.8945

2.5110

弃权

票数

21,801

23,601

13,601

13,601

17,650

比例（%）

1.3553

1.4672

0.8455

0.8455

1.097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11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票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9、11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新淏、陈理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23

债券代码：118037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葭路58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3
48,189,686

24.49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孙丰先生主持

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一名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66,812
比例（%）

99.3299

反对

票数

252,874
比例（%）

0.5247

弃权

票数

70,000
比例（%）

0.145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71,512
比例（%）

99.3397

反对

票数

254,174
比例（%）

0.5274

弃权

票数

64,000
比例（%）

0.13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61,212
比例（%）

99.3183

反对

票数

258,974
比例（%）

0.5374

弃权

票数

69,500
比例（%）

0.14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59,912
比例（%）

99.3156

反对

票数

272,774
比例（%）

0.5660

弃权

票数

57,000
比例（%）

0.118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67,112
比例（%）

99.3306

反对

票数

259,374
比例（%）

0.5382

弃权

票数

63,200
比例（%）

0.13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69,112
比例（%）

99.3347

反对

票数

271,074
比例（%）

0.5625

弃权

票数

49,500
比例（%）

0.10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47,235,506 98.0199 894,380 1.8559 59,800 0.124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47,712
比例（%）

99.2903

反对

票数

293,374
比例（%）

0.6087

弃权

票数

48,600
比例（%）

0.101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905,912
比例（%）

99.4111

反对

票数

244,674
比例（%）

0.5077

弃权

票数

39,100
比例（%）

0.081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32,612
比例（%）

99.2590

反对

票数

297,474
比例（%）

0.6172

弃权

票数

59,600
比例（%）

0.123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7,863,012
比例（%）

99.3221

反对

票数

254,774
比例（%）

0.5286

弃权

票数

71,900
比例（%）

0.14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续聘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及预计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
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365,556

7,367,556

6,733,950

7,346,156

7,404,356

比例（%）

95.8042

95.8302

87.5889

95.5519

96.3089

反对

票数

259,374

271,074

894,380

293,374

244,674

比例（%）

3.3736

3.5258

11.6332

3.8159

3.1824

弃权

票数

63,200

49,500

59,800

48,600

39,100

比例（%）

0.8222

0.6440

0.7779

0.6322

0.50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胜、魏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83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票代码：002202 证券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金风科技（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

（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具体回
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回购金额上限5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含）
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3,765.06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9%。按回购金额下限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含）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2,259.04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
本的0.5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2、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议案之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未回复其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安排，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公司回
购期间是否进行减持存在不确定性。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
东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减持计划。上述主体如未来有减持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不超过
12个月。

4、本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风险提示：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需按《公司法》要求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债权人

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
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
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
股份的议案》，并经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公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以下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第八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公司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票。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

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回购金额上限
5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含）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总数为3,765.06万股，约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0.89%。按回购金额下限3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含）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总数为2,259.04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

亿元（含）。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走势，本次回购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28元/股（含），未超

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实际回购股份价格
由公司在回购启动后视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若公司在回购期内
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
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不超过12个月。如果触及以

下条件，则回购实施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实施

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回购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公司预期目标，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3）如果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公司决定终止本回购方

案，则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2、除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在回购期限内，若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上述不得回购股份期间的相关规定有变化的，则

按照最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应调整不得回购的期间。
3、公司不得在以下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鉴于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不

超过12个月，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回购方案的实施期限在股票复
牌后顺延并及时披露。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5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股份回购数

量约3,765.06万股。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
况如下：

按照上限金额5亿元回购测算

项目

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H股

股份总数

回购前

数量（万股）

9,617.81
335,531.72
77,357.24
422,506.76

比例

2.28%
79.41%
18.31%
100.00%

回购后

数量（万股）

9,617.81
331,766.66
77,357.24
418,741.70

比例

2.30%
79.23%
18.47%
100.00%

注：上表中数据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3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3.28元/股进行测算，预计股份回购数

量约2,259.04万股。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
况如下：

按照下限金额3亿元回购测算

项目

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

H股

股份总数

回购前

数量（万股）

9,617.81
335,531.72
77,357.24
422,506.76

比例

2.28%
79.41%
18.31%
100.00%

回购后

数量（万股）

9,617.81
333,272.68
77,357.24
420,247.73

比例

2.29%
79.30%
18.41%
100.00%

注：上表中数据存在尾差系因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九）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重大发展影

响的分析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流动资产为737.79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余额为139.19亿元），总资产为

1,590.1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91.19亿元，负债总额为1,161.5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73.05%。按2025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为人民币5亿元（含），占公司
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0.31%、1.28%、0.68%。根据公司目前资
产负债率水平以及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回购价款的总金额不
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是可行的，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盈利能力、
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按照回购股份数量上限约3,765.06万股测算，回购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回购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公司上市的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作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
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1、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

情况
经自查，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授予限制性股票375万股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
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
的行为。

2、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尚无明确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

划，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议案之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产品未回复其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安排，其所持公司股份在公司回
购期间是否进行减持存在不确定性。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
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内尚无明确的减持计划。上述主体如未来有减持计划，相关方及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

经营。
(十二)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

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
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21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编号：2025-034）。

(十三)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已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授权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
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如需）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不低于最低限额的前提下，决

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4、根据实际回购的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并办

理工商登记备案；
5、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

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6、与专业中介机构合作并签署相关协议或文件（如需），借助专业交易能力，为公司实施本次回购

提供综合服务；
7、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本授权自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

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需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
东会议审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并经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三、开立回购专用账户的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

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在以下时间及时披露回购进展情况，并在定

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公司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

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露回购

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五、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需按《公司法》要求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

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2、本次回购存在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本次回购存在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

部分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

次回购方案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金风科技（下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
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价格上限为13.28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自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议案之日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2025年 5月 2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hkexnews.hk）的相关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

公章；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申报，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

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电子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1:30；13:30-17:30
2、申报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一路8号
3、联系人：董秘办
4、联系电话：010-67511996
5、邮箱地址：goldwind@goldwind.com
6、邮政编码：100176
特此公告。

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7
75,490,758

34.23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敖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吴祝平、董事许智钧因公缺席会议，独立董事别锋锋因
公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李金玲因公缺席会议；3、董事会秘书刘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刘建忠、徐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390,558
比例（%）

99.8673

反对

票数

91,400
比例（%）

0.1211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1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390,558
比例（%）

99.8673

反对

票数

91,400
比例（%）

0.1211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1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369,558
比例（%）

99.8395

反对

票数

112,400
比例（%）

0.1489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11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80,006
比例（%）

99.3234

反对

票数

453,952
比例（%）

0.6013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75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5,003,806
比例（%）

99.3550

反对

票数

430,152
比例（%）

0.5698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752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48,706
比例（%）

99.2820

反对

票数

114,400
比例（%）

0.1515

弃权

票数

427,652
比例（%）

0.566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351,522
比例（%）

96.8977

反对

票数

125,800
比例（%）

0.6642

弃权

票数

461,752
比例（%）

2.438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99,606
比例（%）

99.3494

反对

票数

115,500
比例（%）

0.1530

弃权

票数

375,652
比例（%）

0.4976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4,972,506
比例（%）

99.3135

反对

票数

461,452
比例（%）

0.6113

弃权

票数

56,800
比例（%）

0.075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4

6

7

8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预计 2025年度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06,272

2,674,972

2,629,472

2,725,872

比例（%）

84.1235

83.1505

81.7362

84.7327

反对

票数

453,952

114,400

125,800

115,500

比例（%）

14.1109

3.5561

3.9104

3.5903

弃权

票数

56,800

427,652

461,752

375,652

比例（%）

1.7656

13.2934

14.3534

11.677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7内容涉及股东金敖大，股
东金敖大和吴祝平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5,655.1684万股，回避表决；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4、6、7、8。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文辉、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69 证券简称：海鸥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10号国际大厦22层第一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7
1,343,974,177

70.62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政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

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
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并经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场见证。(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陈海荣先生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柳上莺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54,477
比例（%）

99.7381

反对

票数

3,414,900
比例（%）

0.2540

弃权

票数

104,800
比例（%）

0.00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54,477
比例（%）

99.7381

反对

票数

3,414,900
比例（%）

0.2540

弃权

票数

104,800
比例（%）

0.0079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39,177
比例（%）

99.7369

反对

票数

3,417,700
比例（%）

0.2542

弃权

票数

117,300
比例（%）

0.0089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167,677
比例（%）

99.7167

反对

票数

3,659,900
比例（%）

0.2723

弃权

票数

146,600
比例（%）

0.0110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57,077
比例（%）

99.7383

反对

票数

3,415,100
比例（%）

0.2541

弃权

票数

102,000
比例（%）

0.0076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26,477
比例（%）

99.7360

反对

票数

3,443,100
比例（%）

0.2561

弃权

票数

104,600
比例（%）

0.007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382,077
比例（%）

99.7327

反对

票数

3,313,300
比例（%）

0.2465

弃权

票数

278,800
比例（%）

0.020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79,452,542
比例（%）

95.3151

反对

票数

3,632,000
比例（%）

4.3571

弃权

票数

273,200
比例（%）

0.327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信贷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0,424,677
比例（%）

99.7358

反对

票数

3,435,900
比例（%）

0.2556

弃权

票数

113,600
比例（%）

0.008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4,922,598
比例（%）

99.3265

反对

票数

8,414,679
比例（%）

0.6261

弃权

票数

636,900
比例（%）

0.04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4

5

8

9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信贷计划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9,530,642

79,820,042

79,431,942

79,787,642

比例（%）

95.4324

95.7797

95.3139

95.7408

反对

票数

3,659,900

3,415,100

3,632,000

3,435,900

比例（%）

4.3917

4.0979

4.3582

4.1229

弃权

票数

146,600

102,000

273,200

113,600

比例（%）

0.1759

0.1224

0.3279

0.13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2、议案 8涉及与公司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20,547,834股）、福建华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8,641,243股）、福建省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

有16,101,977股）、福建华兴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5,325,381股）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股东表决
通过。3、议案4、5、8、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燕梅、薛文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
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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